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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年开采加工三万立方土砂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年开采加工三万立方土砂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等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投资420万元，在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双桥村建设年开采加工三万立方土砂石建设项目并于2014年5月建成投产，属违规建设项目。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清理整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5]111号）的规定，此项目属于违规项目清理中整顿规范范畴，需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同意建设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年开采加工三万立方土砂石建设项目。
二、在项目营运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采取相应措施使项目的建设和生产不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项目在矿山服务期满后，严格执行《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捌壹砂场勘查报告》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的具体要求，对露天开采的采空区利用剥离表土进行回填和土地复垦，恢复植被汇入自然景观，以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2、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表土剥离、山砂挖掘、砂矿堆场、装车、运输等过程；以及运输车辆、装载机械工作时会产生汽车尾气和燃油废气，厨房会产生少量的油烟废气。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本项目废气对周围环境及环保目标的影响。
4、应采取相应隔声和减振等有效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排放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1）2类标准。车辆运输过程中要尽量降低车速、禁止鸣笛。

5、项目剥离的表土单独堆放于排土场，用于采砂区土地复垦；沉淀池污泥经自然风干后运送至采砂区排土场回用于复垦；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中，统一运至乡镇垃圾清运系统进行处理。
6、强化企业环境管理，建立管理机构，确保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三、工程竣工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PAGE  
1

